附件1

第三师图木舒克市扶持电商产业转型升级
暂行办法
（送审稿）

为加快推进第三师图木舒克市电子商务深入发展，壮大电商主体，提升电商发展规模，构建电商高质量发展格局，结合师市实际，制定本办法。
一、发展目标
依托师市纺织服装、食品加工、装备制造、物流集散四大基地和优势产业，重点培育一批具有竞争力的电商企业、品牌与领军人才，立足师市红枣、棉花、水果、袜子、T恤等特色产品和周边优势农产品，实现电商内外贸一体化发展，促进本土品牌成长。设立2—3个团场直播电商服务站点，年培训电商运营、美工、客服等专业人才100名以上，年实现电商线上销售额5亿元以上。
二、专项扶持措施
（一）选品中心补贴。对企业新建或改造的电商选品中心（展厅），用于集中展示师市本地特色自产品，且建筑面积达到300平方米及以上的，按实际建设或改造投资额的15%给予一次性补贴，最高不超过15万元。选品中心（展厅）运营期间，年度服务本地电商企业及商户达到50家及以上的，按年度实际运营成本（包括水电费、展品维护费等）的20%给予补贴，最高不超过8万元/年。对选品中心内常态化开展直播带货的企业，按年度有效直播场次（有效直播场次是指传递有效信息、达成规定时长、实现销售目标的场次）给予阶梯式补贴，年度直播超150场补贴1万元，年度直播超300场补贴3万元。
（二）物流企业补贴。在师市辖区经营的物流企业，年本地发货量在2万单及以上的，给予每单1.5元的补贴，最高不超过15万元/年。同时在师市设立区域分拨中心并与本地电商合作的物流企业，按当年设备实际投资额的10%给予一次性补贴，最高不超过5万元。
[bookmark: _GoBack]（三）租金减免补贴。在师市辖区实际经营场所面积在100平方米及以上的符合条件企业，按每月5元/平方米实行租金补贴，最高不超过5万元/年。
（四）培训经费补贴。承担电商人才培训、创业孵化、统计监测、品牌建设职能，在师市辖区经营场所面积达到2000平方米及以上的电商公共服务平台，按照年实际投入费用的20%给予一次性补贴，最高不超过10万元。
（五）销售奖励补贴。电商经营主体销售农特产品，直播销售员年网络销售额达到100万元及以上（不含退货额）的给予2万元一次性奖励；电商经营主体年网络销售额达到1000万元及以上（不含退货额）的给予15万元一次性奖励。对单场销售额超50万元、100万元、200万元爆款直播（不含退货金额），分别按销售额的0.5%、0.7%、1%给予奖励（最高奖励10万元/场）
三、资金预算
每年预算资金500万元，由师市本级财政承担。申报项目超出预算资金的，按比例统一核减。
四、补贴流程
（一）申报时间
当年12月10日前。
（二）申报材料
资金申请报告（包括企业简介、申请补贴项、申请资金金额等）、营业执照复印件、法人代表身份证复印件、支出明细表、支出发票及银行付款凭证、店铺销售页面及后台截图（含企业名称、销售金额汇总等）、其他材料。所有材料每页均盖公章，发票加盖财务章，按A4纸装订成册一式二份，于规定时间报送至师市商务局。
（三）审核兑付
商务局会同财政局、市监局等相关部门审核，符合条件的经师市相关会议审议通过后10个工作日内拨付并接受审计监督。
五、其他要求
（一）符合要求的支持对象申报补贴资金时，申报资料应真实、完整，不得弄虚作假。凡是弄虚作假者，视情节轻重，撤销奖励资金、追缴奖励资金、三年内取消申请资格等；构成犯罪的，移交司法机关依法追究责任。
（二）本政策自发布之日起执行，期限三年，同时《关于印发<第三师图木舒克市促进电子商务发展奖励办法>的通知》（师办发〔2023〕28号）废止。
（三）本政策与师市其他扶持政策不重复享受。
（四）本政策由第三师图木舒克市商务局负责解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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